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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福 田 区 民 政 局
福民函〔2022〕5 号

关于对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第 20220479 号
提案的会办意见

《关于建立健全对物业小区业委会监管体系的建议》（第

20220479 号）收悉，现就委员们所提建议中涉及民政职责范围

的有关问题提出会办意见如下：

业主委员会作用发挥、物业服务管理水平高底直接影响到社

区的生活环境、关系居民的幸福指数。建立健全社区党委领导下

的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，

有利于最大程度把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优势，

进一步提升业委会、物业企业服务品质，更好地贯彻落实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。

一、积极探索多元融合的自治体系。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，

社区居委会积极探索与业主委员会、物业管理融合共进的管理模

式，积极配合社区党委组织、选派成员委员参与业主大会筹备组、

推荐业委会委员、引入物业管理公司、以及推进“党建 +物管”

模式等，尤其是在“三无小区”治理中，居委会充分发挥“居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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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”职责，着力破解“三无小区”治理“老大难”问题。如华富

街道的梅岗社区五环新村是个典型的“三无小区”，长期以来，

由于没有物业公司，小区进出秩序混乱，环境脏乱差，车辆乱停

乱放、下水道堵塞，公共基础设施得不到及时保养和维修，安全

隐患突出，邻里纠纷不断。梅岗社区党委、居委会积极组织召开

业主委员座谈会，在征得小区居民同意后，由社区居委会代行业

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职责，代行签订小区物业服务合同，积极引

入专业物业服务企业，切实消除五环新村的管理盲区和安全隐患，

真正把实事办到居民群众心坎上，推动“三无小区”变成居民群

众有获得感、有幸福、有安全感的“三有小区”。

二、实施民生微实事项目。将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文明家风、

文艺表演、体育竞赛、科普教育等服务类主题活动和传统节庆活

动，小区垃圾分类、环境改善、群众娱乐文体设施、为老服务设

施或其他服务设施的新建、改扩建或修缮维护等纳入民生微实事

项目实施范畴，有效吸引社区小区群众积极参与，拉近彼此距离，

有效改善社区小区宜居环境，极大程度上填补物业管理不足问题。

三、针对委员建议，我们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，认为：业主

委员会依法履职，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是小区管理的常态，“居

代业”仅仅是一种临时行为，要实现对物业小区业委会的良性管

理，妥善解决业主、业委会、物业企业间矛盾，最终还是要尽快

回归由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的正常状态。建议住建部门要大力推

进业委会的成立和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，由其督促物业服务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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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物业服务合同，依法调解业主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

之间的物业管理纠纷，更好地促进业主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

企业之间和谐发展。同时，要积极引入先进的物业服务企业，提

升小区治理水平。

接下来，我们会按照委员的意见建议，认真做好以下几项工

作：

一、我们会将委员们的意见充分吸引，也会积极向上反映，

争取市级政策支持，以便做出更深层次的改革措施。也期盼委员

们积极向上呼吁解决相关问题。

二、区民政局将会同住建等部门，积极推动落实居委会下设

成立“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”工作，切实合力推进小区物业管

理工作，着力提升物业服务品质。

福田区民政局

2022 年 5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朱智标，联系电话：8291872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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